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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審議基準表 

審議項目 審議基準 說明 

財務指標 私立學校： 
一、近三年行政管理、教學研究訓輔及

獎       助學金三項支出
逾學雜費收入百分之八十。 

二、近三年現金餘絀占現金收入之比
率，未超過百分之十五；或超過者
具合理資金運用計畫。 

國立學校： 

一、近三年自籌數高於學雜費收入。 
二、近三年現金餘絀占現金收入之比

率，未超過百分之十五；或超過者
具合理資金運用計畫。 

私立學校： 
一、依據學校實際用於教學之經常成本而

定，要求學校學雜費根據實際用於學生
教學、訓輔、研究有關之經常性支出
（資本支出不列入）而定。 

二、為使學校留存合理之現金餘絀，供學校
購置土地、建築物支用，爰規定學校每
年度之百分之十五現金餘絀比率，以進

行更新或擴建校舍建築工程之用，同時
學生不致負擔過高學雜費，故訂定百分
之十五現金餘絀比率。但為預留彈性，
超過者應提出合理資金運用計畫；計畫
內容包括動產及不動產，動產包括購置
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現金支出。 

三、學生獎助學金不包括政府補助工讀金、
研究生獎助學金及學雜費減免。 

國立學校： 
一、學雜費收入不得高出基本運作所需經費

中，學校應自行負擔之部分。其計算公

式為：「管理及總務費用」、「教學研究
及訓輔成本」、「學生公費及獎勵金」等
三項支出扣減「政府補助收入」，即為
各校應自籌數。 

二、現金餘絀比率之規定同私立學校。 
備註： 
一、學雜費收入：學雜費、學分學雜費、學

分費（推廣教育除外）之收入，不包括
各類實習實驗費、宿舍費等。 

二、國立學校政府補助收入不包括政府科研
補助或委託辦理之收入。 

三、本指標各項收支皆不包括特別預算。 
助學指標 一、獎助學金提撥比率達學雜費收入百

分之五。 
二、獎助學金之助學金比率逾百分之七

十，本項獎助學金計算得排除指定
捐贈之獎學金支出。 

三、該學年度助學計畫之目標值及查核
機制。 

一、為協助弱勢學生順利就學，要求學校提
撥固定比率，作為學生獎助學金。 

二、獎助學金之核算係採廣義之獎助學金定
義，包括提供獎學金、助學金、獎助學
金。 

辦學綜合 

成效指標 
一、該一學年度上學期日間學制生師比

值符合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
與資源條件標準第四條附表一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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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三年無校（財）務違法或不當，
情節重大，經本部糾正或要求限期
改善。 

三、近三年無違反本辦法所定指標或程
序之情事。 

 


